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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IFI Holdings (Group) Co. Ltd.
旭 輝 控 股（集 團）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84）

（債務股份代號：05925, 40046, 40120, 40316, 40464, 40519, 40681, 40682, 05261）

內幕消息
及

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除牌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由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股份代號00884，連同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第37.47條、第 37.47A條、第 37.47B條及第 37.47E條，以及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之規定發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的公告（「二零二二年公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有關內幕消息的英文公告（「內幕消息英文
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有關短暫停牌的公告。除非另
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公告所界定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的更新情況

根據於二零二四年到期555,000,000美元6.55%優先票據（「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
股份代號：05925，國際證券識別碼╱普通編號：XS1969792800/196979280）的條款，
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的全數尚未償還本金額連同累計及未支付的利息將於到
期日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到期及應予支付。誠如二零二二年公告所述，本
公司正就其境外債務尋求整體解決方案，並且已經暫停本集團若干境外融資
安排包括在聯交所上市的債務證券的償付。因此，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預期將
不會於到期日償付。無法於到期時償付該本金將構成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及
其他於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債務證券的違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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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除牌

另作通知，鑒於二零二四年三月票據將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到期，二零
二四年三月票據將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於聯交所除牌。其於聯交所除
牌後，如需二零二四三月票據的更多資訊的票據持有人可於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8號太古廣場五座 22樓聯繫本公司，或於香港中環港景街 1號國際金融中心
一期28樓或Project.CIFI@htisec.com聯繫本公司之財務顧問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狀況及適時提供任何重大發展的更新情況。

由本公司發行的其他於聯交所上市的債務證券包括：

證券 國際證券識別碼╱普通編號 股份代號

二零二四年 6.45%優先票據 XS2075784103/207578410 40046

二零二五年 6.0%優先票據 XS2099272846/209927284 40120

二零二五年 5.95%綠色優先票據 XS2205316941/220531694 40316

二零二六年 5.25%優先票據 XS2251822727/225182272 40464

二零二七年 4.375%優先票據 XS2280431763/228043176 40519

二零二六年 4.45%綠色優先票據 XS2342908949/234290894 40681

二零二八年 4.8%綠色優先票據 XS2342499592/234249959 40682

優先永續資本證券 XS1653470721/165347072 05261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
正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暫停止買賣，以待刊發內幕消息英文公告
之中文版本。由於該中文版本已經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二四年
四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買賣。債務證券（債務股份代
號： 40046, 40120, 40316, 40464, 40519, 40681, 40682, 05261）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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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如有疑問，建議本公司股東、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其他投資者向其專業
顧問或財務顧問尋求專業意見。

承董事會命
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中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中先生、林偉先生、汝海林先生、
楊欣先生及葛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永岳先生、陳偉成先生及林采宜
女士。


